
 

信息的黑洞 
l郭于华 

近年来中国愈发进入了一个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时期。据(2005年社会蓝皮 

书》和 《嘹望》周刊等报道，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从 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 

2003年的6万起，2004年则上升至 7．4万起，2005年为 8．7万起，2006年超过 

9万起，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。概览部分重大的群体性事件，不难发现它们有一 

些相似之处：总是有行“打、砸、抢、烧”暴力行为的不法分子存在，总是有“极少 

数别有用心的坏人”造谣挑动，总是有“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”受其挑动而盲 

目参与。近期还出现了一种“无直接利益相关者”(指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 

发事件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)大规模参与其中的“社会泄愤事件”。这些 

共同之处使人不难想到，群体性事件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，信息的发布、传递、 

接受的渠道和方式出了问题。人们不禁会问：多数群众为什么总是“不明真相”? 

少数“别有用心者”为什么一煽动就奏效?“无直接利益相关者”为什么会积极 

参与?正如有网友所问：“你们掌控着一切宣传资源，怎么却煽动不了人呢?” 

信息高度不对称 

多数人不明真相首先缘于信息高度不对称，信息不对称是因为信息垄 

断——不公开、不透明因而无真相。信息不对称本是经济学概念，主要指经济 

活动中不同的利益相关人掌握有关信息的程度不对等，因而一方可以利用信 

息优势损害对方利益，同时使自身利益最大化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社会生活 

和社会事件中也同样大量地存在，它表明社会不公正的程度，而且同样导致社 

会不稳定的恶果。 

以2008年的“6·28瓮安事件”为例，一位少女的离奇死亡演变为一场大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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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群体性事件：愤怒的游行人群向警方投掷矿泉水瓶和泥块，先后烧毁警车和 

点燃公安大楼，在七个小时的骚乱中，共造成县委大楼、县政府办公大楼 104间 

办公室被烧毁，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、4间门面被烧毁，刑侦大楼 14 

间办公室被砸坏，42台交通工具被毁，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。全县43万人13 

的户籍资料被全部烧光。骚乱共造成 150余人受伤。事件发生后，大量的现场图 

片和各种版本的“事件原因”通过网络等非正式渠道发布出来；而同时正式的报 

道只有新华社对瓮安事件发出的一条308字的消息，称其为一起“围攻政府部 

门的打砸烧事件”。其后，官方提供的过程描述中的“俯卧撑”一词不胫而走，但 

这一关键词在一个女孩的非正常死亡Stied此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之间实在难以 

建立合乎逻辑的关联，公众仍无法获知事件如何发生的真实信息。 

瓮安事件之后，贵州省省委书记三次向百姓鞠躬道歉，并明确指出：事件的 

直接导火索是女中学生之死，但“背后的深层次原因”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、 

移民安置、建筑拆迁等工作中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。事件被定性为 

“
一

起起因简单，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，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 

参与，公然向党委、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”。黑社会组织被称为是导致事件暴 

力升级的罪魁祸首。至7月初，瓮安事件专案组共查获涉案人员 116人，排查出 

涉案人员共计249名。虽有如上之解释，仍不难看出，这一解说和查证仍有语焉 

不详之处，仍存在信息缺环。 

在“两会”期间，贵州省省委书记总结了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 ：事件发生之 

初，网上有许多谣言。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后，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。 

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。他同时强调，主要领导干部 

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，并借助舆论监督、启动干部问责制，才能平 

息事态。然而这一“经验教训”并未被很好地记取，其后不久的“石首事件”再次 

“在种种传言的发酵下酿成冲突”：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，面对诸多疑问，官 

方的解释亦未能成功地说服死者家属和广大公众。在数天内，政府的新闻发布 

模糊不清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代表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；而与之形成对比的 

是大量非正式信息在网络上传递，网友以各种媒体方式发布信息、追寻真相。某 

网站的贴吧中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，在一些播客网站，也出现了不少网友 

用手机拍摄的视频。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后果已经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了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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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石首事件”发生一周后，《人民日报》指出：面对突发事件，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 

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，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， 

迅速回应公众疑问，这需要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 

研判能力。如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、失语、妄语，甚至想要遏制网上 

的“众声喧哗”，则既不能缓和事态、化解矛盾，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 

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的精神。(《人民日报》，2009年6月24日) 

其实早在 2003年的SARS事件中，就有相关官员因瞒报疫情的信息责任 

而引咎辞职，说明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已经提上日程。此后，汶川地震的紧急救 

援时期，比较有意识地注意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信息透明。而信息相对开放的 

结果被认为“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，也提高了政府的威 

望”。2009年的成都公交车起火事件，更是被有关文章称为“突发公共事件处置 

的成都样本”：在“第一时间公开信息”，成 了应对这场危机的一项基本原则，两 

日内的五场密集新闻发布，随着事件轮廓的逐渐清晰，公众不安与恐慌的情绪 

得到缓解。(《嘹望》)在信息不对称、不透明带来的诸多弊端已经被充分意识到 

的情况下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依然缺少透明度，这向决策部门、治理部门和整个 

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：信息相对多元了、丰富了，但同时混杂无比，公众 

依然无法得到清楚的真相。人们要问为什么信息多元了还是没有真相?为什么 

信息相对公开了，事件反而越来越模糊?官方从严密控制封锁信息到主动公开 

一

些信息，但却仍然缺少公信力，这又是为什么? 

信息黑洞 

如同《人民日报》就石首事件所提到的：“在网络时代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 

息渠道，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。有个形象的比喻，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 

一 个麦克风。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。”虽然官方也承认信息透明有助 

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，有利于化解矛盾、维护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，但是在多起 

群体性事件过程中，人们仍不难看到，一方面是官方的失语和权威信息的匮乏； 

另一方面，则是与之成鲜明对照的网络上各种传言“巨浪滔天”，备色人等出于 

各种目的发布各类消息，其中难免包括不实信息，甚至也有人为吸引眼球、吊 

起胃口而夸大、扭曲和编造消息，就像“石首事件”发生时，一些网民连死者的性 



别都没搞清楚就跟帖起哄的情况。信息多元了但依然不透明，传闻丰富了却还 

是没真相，信息的接受者和搜寻者迷失在稠密浑浊、鱼龙混杂的信息大海中。 

受众所面对的是一个信息黑洞：其内部密度极高，其中隐匿着巨大的引力场，这 

种弓l力大到任何东西甚至连光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，因而黑洞内部的事物无 

法被外界看见，只能通过受其影响的周围物体来间接地了解它。从信息的高度 

不对称到信息黑洞的出现，应该引起我们更深入的社会学思考。 

首先，面对大量信息人们依然无从判断，缘于他们不相信，这意味着社会信 

任的丧失，特别是公信力的丧失。我们不难看到，公众经常宁愿去相信各种“来 

路不明”的消息，也不时有网民在综合各类消息的基础上进行主观演绎、推断， 

但他们却不愿相信来自正式渠道的信息，而且越声称是权威的、官方的、专家 

的信息和解释，人们就越不相信。虽然，“在互联网、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 

表达平台上，政府发声和舆论引导有过成功的经验，例如汶川地震救援时期，政 

府一天一场、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 ，主流媒体放开新闻报道，互联网、手机、 

无线电、卫星通讯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，保障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高 

度透明”，但是，这种紧急危机时期的信息有限公开的做法并未能应用在群体 

性事件中，强调“宣传”的作用总是超过告知真相。例如“瓮安事件”所总结的 

“五大教训”之一“权威信息失语，虚假信息泛滥”并未成为前车之鉴，在距其一 

年后的“石首事件”之后，有关领导在总结相关经验教训时仍未注意到信息公 

开和告知真相的重要性，反而着力强调“要抓住事件中关键的人，掌握主动，利 

用各种主流宣传媒体进行正面宣传”。(网址：http：／／news．163．com／09／0626／11／ 

5CNVJ7CR000120GR．htm1) 

其次，人们对主流媒体和权威信息失去信任是长期信息垄断甚至虚假信 

息的必然结果。当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惯习时，还能指望民众的公信吗?当空 

泛虚假新闻每日充斥耳鼓的情境中，还能指望人们相信真实消息吗?更何况， 

谎言的荒谬与编造的离奇时常超出人们的想象：尽管在利益无涉的情况下大 

多数国民都属于“打酱油”一族，但如果谎言过于污辱人们的智商，还是会遭遇 

激烈的民意反弹，不信可以看看每次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“流行语”、“关键词”。 

从“瓮安事件”我们知道了“俯卧撑”，从云南晋宁事件我们了解了“躲猫猫”，从 

杭州飙车撞人事件我们听闻了“七十码”，从上海“在建楼房倒塌事件”中我们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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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了“压力差”，此外还有层出不穷、惊诧不断的“做噩梦”、“洗澡澡”、“发烧死”、 

“自缢死”⋯⋯这些说词的突出特点在于离奇，远离常态，挑战常识，违背常理， 

超乎想象。虽然不是文学作品，但比文学还文学，比虚构还虚构，而且虚构得太 

离谱——因为虚构也需要合乎逻辑、符合常理，而现实却是如此的令人匪夷所 

思，频频挑战人们的想象力。如果对照阿伦特“平庸的恶”的概念，这种离奇可 

以称得上是一种“离奇的恶”，而且值得思考的是，什么造成了“离奇的恶”? 

再次，“离奇的恶”将会导致民心丧尽的恶果，因为这种“离奇”和“恶果”来 

自于不受制约的权力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“无直接利益相关者”参与群体性事 

件?为什么“邓玉娇”吸引了几乎全部的同情和支持?为什么人们总是在“不明真 

相”的情况下激烈行动、逢官必反?这无疑都来自于对权利失衡的不满，尤其是 

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的痛十艮。以“邓玉娇案”为例 ，当一弱女被“三条男子汉”亦即 

“三个淫官”逼迫时，她只能在屈从和“手刃”这两极之间选择时，权力的失控和 

横暴已然显露无遗。而该案审判后张思之律师所言“一审能做出这样的选择， 

愚以为出于高手点拨 ，来 自高官指挥 ，我从中感到一些人的政治智慧在增长 ， 

在提高，只是没有看到独立审判的影子”则更揭示了权比法大的现状。 

权力的失控即“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”， 

如此上无约束，下无监督，左右无制衡，作恶和枉法就已经处于“不可治理”的状 

态。权力失控导致权力合法性的丧失，各种潜规则支配着社会的实际运作，对 

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理念造成严重侵蚀 ；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 

度失真：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急剧丧失；进而越来越多的人“不惮以最坏 

的恶意来揣测”权力部门，在遭遇侵害时诉诸暴力，手起刀落。社会学对集体行 

动与社会运动的研究都将制度作为>中突的解决之道，即认为一个健全正常的 

制度应该具有容纳 中突的常规能力，并且应该有制度化解决 中突的方式。制度 

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公民获得知情权与表达权。就此而言，信息权应该 

是公民权也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。因为在充分了解信息、知晓真相的情况下 

人们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，实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“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 

的权利”。同时，通畅的信息渠道和充分地知情也是公民监督、批评政府机构和 

官员的先决条件，这些都是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事件、化解矛盾冲突、建设和谐 

社会的应有之义。 


